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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大學採購作業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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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條 本校為以合法程序及合理價格辦理採購，提升採購效率、品質與管理，特訂定

「大同大學採購作業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 

第 2條 本辦法適用於校內預算、產學案及政府機關獎補助之採購與修護。除適用政府

採購法規定者外，餘均依本辦法之規定及程序辦理。  

第 3條 請購程序 

一、 各單位依據核定之預算提出申請。  

二、 請購單位對於同一性質之採購案，不得分項辦理採購，以規避本辦法。  

三、 請購須檢附請購單、請購標的物之規範及參考報價單。  

四、 請購單內容須詳填品名、規格、數量及履約期限等相關資訊。  

五、 請購單及相關文件由主管核可後，送總務處進行採購，教育部獎補助款資

本門及校內資本門請購須由校長核准。  

六、 預算金額超過 1000萬元之新建建築工程及舊建物結構補強工程(含相關規

劃設計、地質地況調查、量測與探勘、結構評估等附屬請購案)，須先經校

園空間規劃小組審議，報請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後，再由請購單位

依程序執行請購。 

七、 除前項所列工程案以外，預算金額超過 50萬元之財物、勞務及工程請購，

均須先經採購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再由請購單位依程序執行請購。「大

同大學採購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」另訂之。  

第 4條 招標及議價  

一、 以政府補助款採購依預算金額分為下列三種方式：  

(一) 預算金額高於 150萬元之採購案，應設定底價並上網公開招標。  

(二) 預算金額介於 15萬元至 150萬元之採購案，應設定底價並上網公開

徵求報價單或企劃書。  

(三) 預算金額低於 15萬元，由採購單位逕行採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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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「公開招標」或「公開徵求報價單或企劃書」兩種方式之底價訂定，

以廠商報價或委託專業設計為依據，再經校內請購單位及、採購單

位及會計單位分別填報參考底價後轉請總務長核定之，「公開招標」

採購預算達 300萬元(含)以上，底價應由校長核定。採購案之底價

應依圖說、規範、契約並考量成本、市場行情 及相關決標資料逐項

編列，並提出建議金額分析予以核定底價。 

二、 政府補助款之採購案依行政院「中央機關共同供應契約集中採購實施要點」

辦理者，不受前款限制。  

三、 校內預算及產學案採購：金額高於 100萬元之採購案，應公開徵求報價單

或企劃書，或公開招標;介於 20 萬元至 100 萬元須進行至少三二家議比價；

採購金額低於 20萬元由採購單位洽詢廠商進行議比價。  

四、 校內預算及產學案之緊急採購案，經校長核准者，不受前款限制。如校內

預算不足，先確認經費預算來源，再行補辦理經費流用或預算追加。  

第 5條 採購案決行及預算控制 

一、 採購單位確立廠商及價格後，送主管簽。 

二、 請購單位確認資料無誤後，依據採購核決權限表，送主管決行。 

三、 會計單位完成預算簽認。  

大同大學採購核決權限表 

採購金額  承辦人  二級單位主管  一級單位主管  校長  

不足 10萬  擬辦  決行  －  －  

10萬~20萬  擬辦  審核  決行  －  

超過 20萬  擬辦  審核  審核  決行  

註: 如無二級單位之不足 10萬元採購，則由一級單位主管決行。  

  

第 6條 訂購與驗收採購案經會計簽認後，由採購單位簽發訂購單，50萬元以上之採購

案須另行簽約採購。交貨廠商在履約期限內將標的物交予請購單位。本校除

1000萬元以上之工程採購案需進行初驗外，其餘由請購者、單位財產管理員及

單位主管進行驗收。驗收合格者，由請購單位填妥驗收紀錄單連同發票送交會

計單位。有品質數量不符、退貨換貨與逾期交貨等情形者，須詳述於驗收紀錄

單上。採購金額達 50萬元以上之資本門採購案及工程案，事務組及會計室須派

員實地進行會監驗，並於驗收紀錄單上簽認；資本門採購案不足 50萬元者則採

書面會監驗，並於驗收紀錄單上簽認。工程案不足 50萬元者及其他經常門採購

案不論金額一律由會計室採書面審查，且不另於驗收紀錄單上簽認。廠商交貨

及學校驗收均需在請購單及訂購單上所填報之履約期限前完成之。可歸責於廠

商之逾期驗收，須處以罰款並於驗收紀錄單上登載。如不可歸責於廠商之逾期

驗收，則須完成本校履約期限變更申請表之簽辦流程後，始得修改履約期限並

完成核銷結案。  

第 7條 付款方式  

一、 台幣付款之交易：驗收後完成本校付款審查之傳票送達出納組時，逢每月

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付款，付款時依廠商指定方式匯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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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外幣付款之交易：出貨前開立不可撤銷之信用狀或出貨後電匯至廠商指定

銀行帳戶。  

第 8條 免稅令申請  

5,000美元以上之國外採購案，應先行向教育部及財政部申請免稅令，俟核准

後於貨物進口報關提貨時即可免進口關稅。  

第 9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第 10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 

  


